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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採購案件風險管理實施計畫」。 

三、法務部向來重視犯罪之偵查與蒐證，務求嚴密蒐證，遵守正當法律程序，以保障人權，勿枉勿

縱。另為強化偵查時效，及時回應民眾期待，法務部已要求辦案人員精進偵查技巧，增進偵

辦效率，爭取民眾對廉政工作的支持。 

（十）行政院函送蔡委員煌瑯就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7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38） 

蔡委員就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鑑於賦稅公平與財政健全對未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，財政部於兼顧稅收、租稅公平、經濟發展

及簡政便民四個面向，擬具建立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之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」及「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業經 貴院於 101 年 7 月 25 日修正通過完成三讀

，並經 總統於同年 8 月 8 日公布，自 102 年起實施。 

二、本次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之建立，係我國稅制改革上之重要里程碑，適度回應社會上對租稅

公平及縮小貧富差距之呼聲，並落實有所得就要課稅之精神。 

三、財政部配合本次修法內容，業著手修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與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、訂定

或修正相關標準、辦法與書表，並加強宣導，俾順利實施。 

（十一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政府債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2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181） 

盧委員就有關政府債務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中央政府債務仍在法定債限範圍內 

(一)馬總統上任迄今，截至本（101）年 8 月底止，中央政府債務增加 12,101 億元，債務未償

餘額實際數為 4 兆 8,745 億元，占前 3 年度名目 GNP 平均數比率為 35.6%。明（102）年

度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案數為 5 兆 2,691 億元，占前 3 年名目 GNP 平均

數比率為 37.1%，均符合法定債限 40%。這些新增的債務，全係用於資本支出及政府重大

公共建設，以帶動經濟成長。中央政府總預算連同特別預算財政赤字占 GDP 比率，亦從

98 年度金融海嘯之高峰 3.5%，逐年下降，102 年度預估至 1.5%，年度舉債金額已大幅下

降。 

(二)為有效控管債務餘額，積極採行控制舉債規模、增加強制還本、減輕債息負擔等措施，

以減緩債務增加速度；並配合「黃金十年」國家願景，追求賦稅公平與財政健全，以「

財力資源多元化」、「政府理財企業化」、「租稅負擔正義化」、「地方財政最適化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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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「公共債務極小化」，俾追求財政穩健，奠定國家永續成長。 

二、充分揭露我國債務資訊，全民監督減債 

(一)財政部除自 94 年度起每年定期公布各級政府前一年度公共債  務自編決算數暨更新為審

計部審定數，完整揭露中央及地方政府有關普通基金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長、短期之自償

及非自償債務資訊，以提升債務透明度，強化債務管制效果。另自 100 年 10 月底起，按

月公布各級政府長、短期債務即時資訊。並協調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自 101 年 7 月份

起，固定於每月 10 日於各地方政府網站首頁公告前一個月長、短期及自償性債務餘額暨

平均每人負擔債務金額，透過全民監督，提升財政自我負責精神，改善日益沉重之地方

債務。 

(二)潛藏負債已由本院主計總處充分揭露 

外界關切之勞工保險、農民健康保險、軍公教人員保險等各類社會保險之財務責任，因

屬未來給付，時點仍不確定，且可透過費率調整或基金經營績效提升來解決，IMF 也不

認列為政府負債，而是以附註揭露方式處理，其與公共債務法管制政府融資行為所舉借

之債務不同。依據國際貨幣基金（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，簡稱 IMF）定義，政府債

務不包括公營事業負債、社會保險未來給付義務等在內，政府保證及或有負債亦不計入

政府債務，僅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，各國均同。依據 貴院第 7 屆第 6 會期財政、內政

、經濟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業通過臨時提案，本院主計總處應於其網站揭露政府潛藏

財務責任。本院主計總處於中央政府 98 至 100 年度總決算書及 101 年度總預算案中，業

逐一列述外界關切之各類社會保險等財務責任項目及金額，內容除社會保險未來負擔外

，亦涵蓋退撫新制未提撥之退休金及健保等相關財務短絀，相關資訊均已充分揭露，與

國際相當。 

（十二）行政院函送蔡委員煌瑯就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9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57） 

蔡委員就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鑑於賦稅公平與財政健全對未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，財政部於兼顧稅收、租稅公平、經濟發展

及簡政便民四個面向，擬具建立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之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」及「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業經 貴院於 101 年 7 月 25 日修正通過完成三讀

，並經 總統於同年 8 月 8 日公布，自 102 年起實施。 

二、本次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改革，稅收可徵起約 60 億元至 110 億元，上市、上櫃、興櫃影響

人數約 1 萬餘人，對股市影響輕微。 

三、證券交易所得課稅推動過程中雖股市不確定因素影響股市交易量，6、7 月上市股票日平均成

交值僅 651 至 674 億元，惟今年 8 月 8 日總統公布後，8 月份已回升至 766 億元，截至 9 月


